
关于印发 2018 年南宁市 

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二期）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府办函〔2018〕8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18 年南宁市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二期）项目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18年 3月 19日 

2018 年南宁市智慧健康信息工程 

（二期）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2020年南宁市智慧健康医疗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函〔2017〕93号）和《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 2018年

南宁市为民办实事工程工作任务的通知》（南府办〔2018〕6 号）要求，为加快我市智

慧健康信息工程项目建设，提升医疗卫生信息化整体水平，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信

息化医疗卫生服务，确保如期完成为民办实事项目，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

实全国、全区和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以保障人民健康为起点，强化顶层设计，夯

实底层基础，完善政策制度，创新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政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

康医疗数据互联融合、开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岛。遵循“智慧南宁”整体工作部署，以

“智慧健康医疗工程”为载体，加快建设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

数据库，逐步完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综合管理六



大业务系统标准化应用。按照全市智慧健康医疗工程项目推进步骤，以 2018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为抓手，加快建设南宁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促进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高效统一的全民健康信息网络，为打造健康南宁、深化医改、提升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和效率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在 2017 年市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一期）项目的基础上，推进 2018 年项目建设，

实现以下工作目标： 

  （一）在 2017 年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进区域影像及心电诊断中心应用平台建设。

实现全市范围乡镇卫生院与市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影像及心电诊断互联互通、资源共

享，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二）建立市级病理远程诊断中心平台。以市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建设试点，实

现医院之间信息资源共享，提供远程病理诊断服务。 

  （三）建立市级远程胎监诊断会诊系统。以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为建设试点，构

建市级胎监诊断会诊平台，为孕妇提供实时远程胎心监测、诊断及指导服务。 

  三、主要任务 

  （一）建设市级医院区域影像诊断中心应用平台。 

  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进区域影像及心电诊断中心应用平台建设，系统平台连接

南宁市实人认证服务管理平台，进行平台用户的统一注册认证，实现全市范围乡镇卫

生院、市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影像及心电诊断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上级医院为下级医

院提供影像诊断报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对基层机构的覆盖，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

医疗服务。对纳入建设的医疗机构，未建立影像、心电系统的统一部署影像心电系统，

已建立影像、心电系统的进行系统标准化改造，全部接入市级区域影像、心电诊断中心

平台，开展远程同步读片、远程诊断等业务应用，实现患者和医生可以在手机、PC 端

获取医学影像、心电检查报告。（牵头单位：市卫生计生委，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

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市级医疗机构） 

  （二）建立市级病理远程诊断中心平台。 

 



  建设市级统一病理远程诊断中心平台，选择市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建设试点，

实现医院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三级医院提供远程病理诊断服务，提升二级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牵头单位：市卫生计生委，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

级医疗机构） 

  （三）建立市级远程胎监诊断会诊系统。 

  建立市级远程胎监诊断会诊系统平台，选择市县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

为建设试点，为孕妇提供实时远程胎心监测、诊断及指导服务。（牵头单位：市卫生计

生委，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级医疗机构） 

  （四）完善医院内信息系统。 

  提升二、三级公立医院的信息化整体水平，各医院改造完善单位内部信息管理系

统并开展系统集成，新建信息系统必须严格遵循归口管理的要求，杜绝形成新的信息

孤岛，原有的信息系统需遵循国家、自治区、市级的信息化标准与规范进行改造，促进

医院内部系统从界面集成、系统集成、应用集成向数据集成转变，进一步优化医院诊疗

流程，完善移动支付和信息化惠民信息平台。按照市智慧健康数据中心的标准接口规

范，实现信息互通互认。（牵头单位：市卫生计生委，责任单位：市县二、三级公立医

院） 

  四、实施步骤 

  （一）组织项目设计（2月—5月）。 

  开展 2018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二期）项目需求分析，组织开展

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初步设计方案的编制，完成项目设计、评审、提交项目采购参数。 

  （二）完成项目招标（6月）。 

  项目按照程序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政府采购，明确项目施工单位；按照二期系

统需求，完善智慧健康相关标准和规范。 

  （三）进行系统研发（7月—10月）。 

  研发市级远程病理、胎监诊断中心平台；完善区域影像、心电诊断中心应用平台；

各医院进行信息系统标准化改造；系统应用平台连接市实人认证服务管理平台，实现

用户的统一注册认证。 



  （四）系统试运行（11月）。 

  完成区域影像、心电及远程病理、胎监诊断中心的建设工作，在市级医疗机构和各

相关医院开展项目试运行工作。 

  （五）系统正式运行（12月）。 

  根据试运行情况对平台进一步修改完善，全面完成 2018年南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二期）建设任务。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机构。 

  为确保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有效开展，成立 2018年南宁市智慧健康信息工程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

长、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担任，成员包括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人

社局、市公安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实施和推进落实 2018年智慧健康信息工程（二

期）项目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卫生计生委分

管副主任担任。 

  （二）经费保障。 

  市财政根据市发改委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统筹安排项目专项资金用于市

级区域影像、心电及远程病理、胎监诊断中心平台的建设。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落实辖区医院区域平台建设硬件配套经费，二、三级公立医院负责落实

院内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所需经费。为确保为民办实事工作正常运转和资金安全有效使

用，各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严格执行专款专用。 

  六、工作要求 

  （一）完善机构，加强领导。 

  市卫生计生委以及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分别成立 2018年智慧健康

信息工程二期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要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

费投入上切实保障智慧健康工程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市卫生计生委负责指导督促各县

（区）、开发区卫生计生局、各医疗机构按要求开展智慧健康（二期）项目建设，按照



项目时间表推进各项工作。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督促辖区医疗机构按照

项目要求落实相关工作任务。 

  （二）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市卫生计生委组建技术专家团队和业务协调团队。技术专家团队负责做好顶层设

计，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做好相关数据的测算，科学制定智慧健康医疗工程相关业务系

统标准规范。业务协调团队负责做好信息系统上线所涉及的规范医疗行为、优化诊疗

流程等相关制度的建设，研究出台电子病历、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远程会诊等相关配套

文件。专家技术团队和业务协调团队每周分别召开一次碰头会，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各单位集中力量研究解决项目推进问题，医院内信息、设备科、医

政医管等相关业务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强化督导，确保实效。 

  建立考核、评估和问责机制，督促各有关单位按照进度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定期研

究和通报工作进展，及时总结和交流经验。实行通报问责制度，每月通报一次项目工作

进度情况，同时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工作实施情况分析会议，研究解决项目推进存在问

题，确保项目建设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市卫生计生委于每月 5 日前将上月项目实

施进展情况汇总分析后报市政府督查室、市绩效办，12月 20日前将项目实施工作总结

报市政府督查室、市绩效办。 


